
參考表件 2.1.1收費規定（私立） 
臺南市私立○○○幼兒園○○學年度第○學期收退費基準 

施行日期:○年○月○日至○年○月○日止 

公告日期(請依學期分別公告)：○年 6 月 30 日(第一學期) 

○年 12 月 31 日(第二學期) 

 

一、本園幼兒之收退費依據「臺南市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」辦理。 

二、學期起迄日:第 1 學期自○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1 月 31 日止； 

第 2 學期自○年 2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本園各項收費如下: 

收費項目 
收費 

期間 

2 歲 

(學齡) 

3 歲 

(學齡) 

4 歲 

(學齡) 

5 歲 

(學齡) 

學費 一學期     

雜費 月/期     

材料費 月/期     

活動費 月/期     

午餐費 月/期     

點心費 月/期     

學期收費總額     

交通費 一個月 單趟    元 / 雙趟    元 

延長照顧 

服務費 

_____：_____過後開始收費，最晚服務時間____：_____ 

收費方式： 

每□半小時或□小時______________元 

每月最高收費上限____________元 

家長會費 一學期 無家長會 

保險費 一學期 依公開招標決標之價格收取 

校外教學

費 
次 依實際情形與家長商定 

註： 

1.教保服務機構應依前項規定之項目收取費用，不得任意編列收費項目向家長收

取費用。 

2.有關退費基準及減免收費規定亦於本基準敘明公告家長知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園所圓戳章： 

範本--僅供參考，請自行增刪修。 


